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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16年暑假前后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部）： 

2016年暑假将至，为做好本学期放假前各项工作，并提前安排暑期和下学年开学工作，让学生度过一个安全、愉快、有意义的假期，结合我校实际，现将2016年暑假前后学生工作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做好学生诚信应考教育引导工作

1.切实关心学生，为学生复习迎考提供帮助。各学院辅导员、班主任、本科生导师等要对家庭经济困难、学习困难、考前存在心理焦虑等学生进行帮扶，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树立信心，使学生能集中精力复习迎考。

2.大力加强诚信应试宣传工作。各学院可通过召开主题班会、营造诚信考试氛围、分析违纪典型案例等方式，组织学习考试纪律、违纪处分及学位授予等方面的规章制度。教育学生严格遵守考规考纪，杜绝一切考试违规行为的发生，做诚信大学生，积极营造“诚信考试、诚实做人”的良好氛围。

3.积极发挥学生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求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全体同学遵守学校有关考试的各项规章制度。

二、做好放假前的安全教育管理工作

（一）加强暑假离校前学生安全教育

1.学校将利用暑假期间对北区学生宿舍阳台进行改造，请相关学院做好学生思想工作，组织安排好学生物品搬迁工作，搬迁时注意学生人、财、物的安全。

2.结合暑期特点，开展假期学生安全教育。放假离校前，各学院要将《井冈山大学2016年暑假学生安全告知单》发放给每一位同学，并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学生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纪律和法制教育，特别要强调现在天气炎热，严禁学生到江河玩耍游泳，以防发生溺水事件。
3.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提醒学生在离校时务必要妥善存放好自己的贵重物品，关好宿舍门窗，关闭电源开关和水龙头等。各班级在学生离校前，学院要组织班主任、辅导员对学生宿舍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二）增强学生暑期往返途中安全防范意识

学生放假后原则上回家休假，并且要结伴而行，教育学生要切实注意往返途中的交通安全，不乘坐非法营运车辆；路途中不要把自己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家庭电话等个人信息轻易透露给陌生人，以免上当受骗。确有特殊原因不回家的学生，必须根据学生工作处下发的《关于做好2016年学生暑期留校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办理相关手续，不得自行留校。

（三）加强假期自我教育管理

1.教育学生合理安排假期生活，养成良好学习生活习惯。教育学生在假期接触社会过程中免受不良影响，远离“黄、赌、毒”，远离邪教和传销等非法活动，严禁从事或参与有损学校形象和声誉的活动。 

2.加强暑期打工或兼职安全防范意识。注意提醒学生谨慎参加暑期各种社会兼职活动，不要轻信路边的招工信息，不要擅自到不明情况的家庭去做家教，不要到没有资质的中介去应聘工作，不要缴纳招工押金，加强自我保护，谨防上当受骗。若发现上当受骗，要向公安机关报案，及时与家长或老师联系。

三、做好暑假期间值班工作

各学院要将暑期值班安排表送一份到学生工作处，学院值班人员要经常到学生宿舍查看，了解掌握本学院留校学生的情况，遇到突发事件，要及时上报、处理。

四、做好新学期开学准备工作

1.提醒同学按时返校。重申学校有关管理规定，请学生务必要按时返校报到，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报到必须履行请假手续；对未按时报到或有特殊情况推迟报到的学生，学院要及时查清原因。学校将在下学期开学初对学生返校情况进行通报。

2.做好新生入学工作。各学院要按照学校的统一部署提前做好迎新、新生军训、新生入学教育等各项准备工作，并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确保新生愉快、顺利、安全的入学。学校有关新生工作的安排另行发文。

3.做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宣传工作。在校学生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或续贷），所有在开发银行办理生源地贷款的学生均不需要开具在校生等相关证明（续贷学生需进入在线服务系统中填写“续贷声明”），其他在农村信用社、中国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学生，请按户籍所在县(市、区)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或相关金融机构要求进行办理申贷或续贷手续，需要学校出具相关证明的学生，先到所在教学学院开具证明并盖章，再到学生资助中心审核盖章，并由学生本人持相关证明回当地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开学后，以学院为单位统一将所有生源地助学贷款回执单交至学生资助中心进行网上审核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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